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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與網紅合作代言保險商品控管措施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 年 12 月 31 日金管保壽字第 1140494778 號函修正後同意備查 

一、為使會員公司於與網紅合作代言保險商品時行為有所依循，建立並落實事前、事中及

事後內部控制管理機制，爰訂定保險業與網紅合作代言保險商品控管措施(以下稱本控

管措施)，俾供會員公司遵循。 

二、本控管措施所稱之「網紅」，係指常態性於網路(包括但不限於社群媒體、影音平台及

線上媒體)發表資訊內容供大眾閱覽，並以此營利者。 

本控管措施所稱之「合作代言」，係指會員公司與網紅或其指定之第三方(例如其經紀

人或所屬公司)依本控管措施規定簽訂契約，並由該網紅於前項所稱網路依會員公司事

前審閱之合作代言保險商品內容所為之演示行為。 

三、事前內部控制管理機制： 

(一)透過相關管道(例如：公開資訊、新聞查詢或訴訟判決等)瞭解擬合作之網紅（或其

指定簽約之第三方）是否有重大負面資訊，並請網紅提供未從事詐欺、脅迫及其他

不當（或不誠信行為）之相關文件，(如：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等)或出具聲明書。 

(二)會員公司與擬合作之網紅或其指定簽約之第三方應就合作事項簽訂書面契約，且其

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條款： 

1.網紅應遵循相關主管機關法令（包括但不限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及保險法等相關法令及函釋）及本控管措施之規定。 

2.網紅所發表合作代言文案內容事前須經會員公司審核確認，非經保險業事前書面

同意或指示，不得進行變更內容或逕行增刪。 

3.網紅發表合作代言內容時，應揭露所合作之會員公司名稱、所發表內容係為與保

險商品相關之事務，並應於適當位置(例如留言區中之置頂留言或第一則留言處)

揭露依法應使消費大眾知悉之相關警語之連結或內容。相關與網紅合作製播之影

片，應以持續性方式揭露相關資訊，如「○○公司廣告文宣」、或「○○公司贊助

播出」等相類詞語，使消費大眾可清楚識別其為合作代言資訊，非全程合作製播

影片者，得於影片內容提及所合作之資訊時，始於該段落之廣告內容中以持續性

方式揭露。 

4.網紅發表之合作代言文案內容有違法、違約或不適當之虞時，會員公司有權要求

網紅限期刪除或調整其文案內容。 

5.會員公司應明訂依本控管措施第三點定期檢視或主管機關進行金融檢查時，網紅

應同意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或報告並配合辦理。 

6.雙方合作方式、合作期間、權利義務，以及其他基於實務需求而議定之條款（例

如保密條款、智慧財產權條款等）。 

7.違反契約之處理方式（例如：約定相應罰則或（及）提前終止條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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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雙方解除或終止契約之處理方式。 

9.準據法及雙方爭議處理方式。 

(三)如網紅指定會員公司與第三方簽訂書面契約及支付第三方費用，網紅不得因指定會

員公司與第三方簽訂契約及支付第三方費用而主張不受契約拘束，，契約並明明訂該

第三方與網紅針對契約上之義務願負連帶責任。 

(四)如會員公司委任廣告代理業從事廣告行銷活動，應確認廣告代理業是否有與網紅合

作；若有者，應依本控管措施規定辦理。且廣告代理業應確保與會員公司合作之網

紅，同受會員公司與廣告代理業所簽訂之書面契約之拘束。 

(五)網紅所演示之合作代言文案內容若有涉及解釋保險商品內容或保單條款之行為（如

口述承保範圍、保險金給付或金額、保費負擔等），該網紅須具備保險業招攬人員

相關專業測驗合格，並由所屬公司辦理登錄，始得為之。 

四、事中內部控制管理機制： 

(一)會員公司與網紅合作代言期間應定期（例如：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等）檢視

與網紅合作之事項，確保有效管控網紅是否遵循契約約定履約，如有缺失應追蹤至

改善完成，並留存相關紀錄備查且保存一定期間，但涉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

消除為止。 

(二)會員公司與網紅合作期間，，如主動發現、收到消費者陳情或經主管機關通知，網紅

所發表之合作代言文案內容有違法、違約或不適當之虞時，會員公司應要求網紅限

期刪除或調整該合作代言內容，並留存檢視軌跡。 

(三)會員公司與網紅合作期間，如發現網紅的言行及代言形象對會員公司造成負面影響

時，會員公司得評估是否提前終止契約並請求相當之賠償。 

五、事後內部控制管理機制： 

(一)會員公司與網紅合作期間結束後，應記錄及評估與網紅合作之情形，以作為日後是

否與該網紅合作之參考。 

(二)會員公司主動發現、收到消費者陳情或經主管機關通知，有未合作（或合作已結束）

之網紅針對會員公司之保險商品或服務散布偏頗、不實言論者，如經會員公司評估

有發布澄清說明之必要，應於獲悉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為之，，並依個案情形與所簽

署之契約條款，評估請求相當之賠償。 

 


